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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怎麼說…   

 阿娟在 2020 年時向 A 保險公司投保傷害保險，保

險期間從 2020 年 8 月 26 日到 2021 年 8 月 26 日，

但是之後阿娟想要重新規劃保險，所以在 2021 年 6 月

29 日向 A 保險公司申請退保。後來，阿娟在 2021 年

7 月 23 日發生車禍導致骨折，從 8 月 15 日到 8 月 21

日住院接受手術治療，而出院後沒多久，某日阿娟檢視

銀行存摺發現 A 保險公司有扣款該保單的續期保費，並

且在同一天收到續期保險單。

 2021 年 11 月間阿娟向 A 保險公司詢問保單事宜，

業務員表示該保單為有效件而且阿娟是續保身分，符合

申請理賠的資格。阿娟申請理賠後，A 保險公司理賠人

員也曾經請阿娟補齊骨折的 X 光病歷，然而就在阿娟

補件的隔天，A 保險公司卻通知阿娟不符合申請理賠資

格。阿娟認為，A 保險公司因為行政疏失對於退保的保

單進行續保及扣款，而且也回覆阿娟可以申請理賠，因

此請求 A 保險公司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 8 萬元。

保險公司怎麼說…   

	 阿娟在 2021 年 6 月 29 日申請終止該傷害保險契約，

因此該保單在 A 保險公司收到阿娟的書面通知後就向後

失效了，A 保險公司已經退還該保單的未滿期保險費，

也有出具退保批單透過保險代理人提供給阿娟。而因為

A 保險公司人員的行政作業疏失，所導致續保扣款並寄

發保險單等，A 保險公司也已經聯繫阿娟說明、致歉，

並且願意退還扣款的全額款項。

 A 保險公司主張，該保單在 6 月 29 日之後已經失效，

阿娟後來在 7 月 23 日發生的車禍事故並不是發生在該

保險公司說我可以申請理賠 
為什麼最後又拒賠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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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單的有效期間內，所以 A 保險公司對於該事故所產生

的相關費用無須負擔理賠責任。

評議委員會怎麼說…
	 該保單的效力已經自 2021 年 6 月 29 日起向將來消

滅而失效，而阿娟是在 7 月 23 日發生車禍事故，既然

車禍事故是發生在該保單失效之後，那麼 A 保險公司主

張無須給付保險金，是有理由的。

判斷理由說給您聽…
	 一、依據該傷害保險契約條款的約定，要保人可以隨

時終止契約，而契約的終止，是從保險公司收到要保人

的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。由此可知，該保單的要保人可

以依據前述條款的約定隨時行使終止權，而且這個終止

權的行使是一種依照當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

的行為（單獨行為），不需要 A 保險公司的承諾，從 A

保險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生效，使契約關係自終

止時起向將來消滅。

 二、經查，阿娟在 2021 年 6 月 29 日向 A 保險公司

申請退保（終止）該保單，A 保險公司在同一天收受該

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。依據前述說明，該保單已經因為

阿娟行使終止權，而自 A 保險公司收受該保險契約變更

申請書之日（2021 年 6 月 29 日）生效，因此該保單

的效力已經自 2021 年 6 月 29 日起向將來消滅而失效。

而阿娟是在 7 月 23 日發生車禍事故，既然車禍事故是

發生在該保單失效之後，那麼 A 保險公司主張無須給付

保險金，是有理由的。

 三、另外，雖然阿娟表示檢視銀行存摺時發現 A 保險

公司有扣款該保單的續期保費，並且在同一天收到續期

保險單，而且 A 保險公司相關人員也都回覆可以申請理

賠，對此 A 保險公司也不否認續保扣款及寄發續期保險

單等情事，是由於 A 保險公司人員的行政作業疏失所導

致。可是即便如此，該保單既然已經因為阿娟行使終止

權而失效，自然無法因為 A 保險公司的行政作業疏失而

溯及恢復已終止保單的效力。然而，考量 A 保險公司前

述續保作業的行政疏失，以及相關人員在阿娟詢問及申

請理賠時，都回覆阿娟可以申請理賠並通知補件，確實

造成阿娟的誤解並且耗費時間、費用等成本進行補件；

而在另一方面，阿娟應該也清楚知道已經在 2021 年 6

月 29 日申請退保，所以也有可歸責的地方。因此，經

衡酌本案情節，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

揭示的公平合理原則及個案具體情狀，認定 A 保險公司

應該補償阿娟○○○元。而該保單的續保並沒有經過雙

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，當然不發生續保的效力，阿娟

可以依據民法相關規定請求 A 保險公司返還錯誤扣款的

保險費。

參考法令：
	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：「爭議處理機構

受理申請評議後，應斟酌事件之事實證據，依公平合理

原則，超然獨立進行評議。」


